
- 1 -

金政办字〔2024〕10 号

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金乡县城镇居住区残疾人服务驿站

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

业单位：

现将《金乡县城镇居住区残疾人服务驿站建设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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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乡县城镇居住区残疾人服务驿站建设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全县“六大工程”民生改善板块建设，提升

残疾人服务质效，加快残疾人民生改善，现就实施城镇居住区

残疾人服务驿站建设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

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将残疾人服务嵌入城镇居住区，为残疾人提供贴民、近

民、便民服务，不断增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

感。

二、建设模式和目标

（一）建设模式。依托城镇居住区养老服务场所，因地制

宜，两站一体嵌入残疾人服务项目。

（二）建设目标。2024 年，至少建设 10 处残疾人服务驿站，

2025 年在适合建设服务驿站的城镇居住区养老场所全面铺开。

三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残疾人社区康复。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康复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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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指导、心理支持、康复知识普及、残疾预防、残疾人辅助器

具租赁以及康复咨询、转介、信息等服务。

（二）残疾人证办理。推行残疾人证“一次办好”服务,残

疾人服务驿站提供代办服务，县残联定期组织集中评残和上门

评残服务。

（三）残疾人培训就业。残疾人服务驿站提供安全性能高、

操作简单的残疾人工作项目，吸纳具备就业条件的残疾人就业。

调查统计服务范围内具备就业条件的残疾人，开展职业技能培

训，发布就业信息，推荐残疾人就业。

（四）残疾人托养服务。为有需求的残疾人灵活开展日间

照料、居家托养、寄宿制托养等服务。

（五）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。利用残疾人服务

驿站文化、体育、娱乐等活动设施，向残疾人开放使用，组织

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。

（六）开展志愿助残服务活动。联动相关部门、社会组织，

拓展服务内容，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活动，逐步实现常态化、

规范化开展。

（七）残疾人政策信息宣传。开展残疾人权益保障、康复、

教育、托养、培训就业信息以及残疾预防等政策信息的宣传，

让城镇居住区残疾人知政策、懂政策、用政策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协调配合。为保障残疾人服务驿站建设顺利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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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县残联具体负责服务驿站的牵头建设、组织协调和政策支

持工作；县民政局负责统一规划提供建设服务驿站的城镇居住

区养老服务场所；相关镇街和部门要为残疾人服务驿站建设提

供便利性服务；建设残疾人服务驿站的养老服务场所要明确 1

名负责人，负责组织残疾人服务驿站的日常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服务质量。县残联要明确残疾人服务职责，对

残疾人服务驿站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指导，加强日常业务开

展监督和业务内容更新，确保提供高质量服务。残疾人服务驿

站要持续改善服务设施和内容，组织工作人员加强服务项目业

务学习，熟练掌握服务标准和流程，开展日常残疾人服务；注

意收集残疾人意见和建议，及时向县残联反馈，有力有序有效

推进服务质量提升和规范安全发展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运营机制。对符合条件的项目，县残联可

实施政府购买助残服务。每半年，县残联对残疾人服务驿站服

务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估，结合残疾人需求和意见，可适时调

整拓展服务项目，确保城镇居住区嵌入式残疾人服务持续开展。

相关镇街和部门适时组织在残疾人服务驿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

增强服务驿站的活力和生命力。

（四）营造良好发展环境。相关镇街和部门要加强对残疾

人服务驿站建设的意义、工作成效、开展活动等方面的宣传，

及时回应关切，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和参与建设的良好氛围。


